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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十八周岁、十九周岁、二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分别给付基本保额的 120%(百分之一百

二十)、100%（百分之一百）、100%（百分之一百）。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二十一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给付

基本保额的 120%（百分之一百二十），本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全残给付   
    1、若被保险人在十八周岁前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退还已缴保险费，

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2、若被保险人在十八周岁后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 110%（百分之一

百一十）的比例退还已缴保险费，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该给付以一项为

限。                             

生命末期给付      
    若被保险人处于生命末期，则我们按当时身故、全残给付金额的 50%（百分之五十）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给付次数

以一次为限。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投保人不需再缴付本合同后续各期保险费。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生命末期

与全残，则我们直接给付全残保险金，不再适用前述生命末期给付的规定。 

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减少为原值的一半；身故、全残保险金、生存保险金、保单现金价值

及红利均以减少后的保险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                                                           

二、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生命末期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本合同因上述第１项情形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

的现金价值。 

本合同因上述其他情形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三、保单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红利分配政策遵从公

平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原则，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

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证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红利分配额度的 70%。 

产品的红利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其他来源中的一项或多项，即来自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优于死亡率、费用率、

投资收益等定价假设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盈余或部分保单利润释放。分红保险投资组合由现金、存款、国债、金融债券、

企业债券、可转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以及其它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组成。 

本合同分配的红利，以现金红利累积生息的方式进行分配，累积红利在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者满期保险金领取日一

次性分配。我们每年就红利的有关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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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并亲自或挂号邮寄将本合同退还。 

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

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

规定的合同撤销权。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2、解除合同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

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

件和资料后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五、投保举例 

王先生为 0 岁的儿子投保了 CECB，保险金额 10,000 元，缴费到 15 周岁，年缴保费 2474 元。其保障与利益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末 当年 累计 身故 生命末期 
生存金 

生存关爱金 现金 

年度 年龄 保费 保费 或全残 保险金 累积生息 价值 

1 1      2,474            2,474         2,474      1,237         -          -        1,014 

2 2      2,474            4,948         4,948      2,474         -          -        2,460 

3 3      2,474            7,422         7,422      3,711         -          -        4,027 

4 4      2,474            9,896         9,896      4,948         -          -        5,856 

5 5      2,474           12,370        12,370      6,185         -          -        7,791 

6 6      2,474           14,844        14,844      7,422         -          -        9,837 

7 7      2,474           17,318        17,318      8,659         -          -       11,999 

8 8      2,474           19,792        19,792      9,896         -          -       14,285 

9 9      2,474           22,266        22,266     11,133         -          -       16,699 

10 10      2,474           24,740        24,740     12,370         -          -       19,249 

11 11      2,474           27,214        27,214     13,607         -          -       21,941 

12 12      2,474           29,688        29,688     14,844         -          -       24,783 

13 13      2,474           32,162        32,162     16,081         -          -       27,782 

14 14      2,474           34,636        34,636     17,318         -          -       30,945 

15 15      2,474           37,110        37,110     18,555         -          -       34,282 

16 16      2,474           39,584        39,584     19,792         -          -       37,800 

17 17        -           39,584        39,584     19,792         -          -       39,501 

18 18        -           39,584        39,584     19,792      12,000       12,000       29,279 

19 19        -           39,584        43,542     21,771      10,000       22,360       20,589 



 

4-4 

 
 

分红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年末年龄 

低档红利演示 中档红利演示 高档红利演示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1 1          9           9         34          34         60           60 

2 2         19          28         77         112        134          196 

3 3         30          59        120         235        211          413 

4 4         41         102        165         407        289          714 

5 5         53         158        211         630        369        1,104 

6 6         65         228        258         907        452        1,589 

7 7         77         312        306       1,240        536        2,173 

8 8         89         410        356       1,633        623        2,861 

9 9        102         524        406       2,088        711        3,658 

10 10        115         655        458       2,609        802        4,570 

11 11        128         803        512       3,199        895        5,602 

12 12        142         969        566       3,861        991        6,761 

13 13        155       1,153        622       4,599      1,088        8,052 

14 14        170       1,358        679       5,416      1,189        9,483 

15 15        185       1,584        738       6,316      1,292       11,059 

16 16        200       1,832        798       7,303      1,397       12,788 

17 17        205       2,092        818       8,340      1,432       14,604 

18 18        210       2,365        839       9,429      1,468       16,510 

19 19        154       2,590        617      10,329      1,079       18,084 

20 20        107       2,775        429      11,068        751       19,378 

21 21         59       2,917        237      11,637        415       20,374 

 

温馨提示：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示例，知悉以上分红演示仅供理解保单利益之用。 

 

 

投保人签名确认：                                            日期：                        

20 20        -           39,584        43,542     21,771      10,000       33,031       11,503 

21 21        -           39,584        43,542     21,771      12,000       46,022       12,000 


